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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噪声自动监测的现状和发展
毛玉如 1，汪赟 1，张建勋 2

摘要 介绍了国际噪声自动监测的发展态势，回顾了中国噪声自动监测的发展历程，划分了

发展阶段，评述了中国噪声自动监测的成效及不足。未来 3~5年是噪声监测工作开新局、谋

新篇的新阶段，一是应进一步优化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健全监测数据质量管理体系，提

升噪声监测标准化、信息化水平；二是要加速噪声监测数智化转型，推进噪声声纹识别、噪声

地图等先进技术手段应用，大幅提高对噪声污染类型和时空分布的识别精准度，助力解决人

民群众身边的突出噪声问题，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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噪声污染伴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而产

生。随着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显

著成效，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质量的期望更高，对

噪声污染问题的容忍度更低，表现为投诉率高、社

会关注度高、不满意度高，成为当前群众最关心的

身边“烦心事”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还自然以宁静、和谐、美丽。在

2023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要下大气力解决老百姓‘家门口’的噪声、油

烟、恶臭等问题，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关切。”噪声监

测是对干扰人们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声音及其声源

进行的监测活动。噪声监测为噪声污染防治提供

可靠数据，是声环境质量评价、噪声污染防治、噪声

管理决策等的重要基础，在支撑声环境质量管理、

研判噪声污染状况、识别噪声污染来源等方面发挥

着重要作用[1]。

传统采用手持式噪声监测仪的测量方式存在

采样时间短、采样频次低、短时数据不能代表长期

噪声水平、突发噪声不易捕捉、劳动强度大、易受人

为干扰等缺点。例如，《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规定夜间突发噪声最大值超过环境噪

声限值的幅度不得高于 15 dB（A），而手工监测在

这方面的缺陷显而易见。由于噪声属于物理污染，

具有随机性和起伏变化大的特点，手工监测方法很

难满足城市噪声污染的精准评价和管理决策需要。

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具有无人值守、连续运行、数据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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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为干扰小等优点，使噪声监测数据更全面、更

客观，提高了监测效能，使噪声监管由事后向事中

延伸，有利于推进噪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1 国际噪声自动监测的发展态势

20世纪 60年代以后，世界上相当多的国家相

继开展了城市噪声普查，有的还作为例行的环境监

测项目来进行。1961—1963年，英国伦敦采用网

格法布点方式，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城市噪声调查。

1968—1985年，意大利在 14个城市中共进行了 33
次城市噪声调查[2]。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在 20
世纪 70年代，就已对噪声自动监测新技术开始了

研究。1974年，世界上第 1套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在

法国图卢斯安装使用。为有效利用噪声自动监测

系统产生的海量数据，及时掌握和表征城市或区域

的声环境质量状况，相继开发了相关的噪声预测、

评价和制图软件[3]。

国外逐步应用噪声预测的方式评估城市大范

围声环境质量，但现在仅有少数城市开展城市区域

噪声污染的网络化监测或自动监测。例如，西班牙

马德里建有由 31台固定监测子站和 16台流动监测

子站组成的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日本每年开展覆

盖全国的普查性声环境质量监测工作，监测方式以

手工监测为主，部分点位采用自动监测[4]。以上监

测数据均向社会发布，服务于城市噪声污染防治。

国外噪声自动监测更多应用于航空噪声、道路

交通噪声和建筑施工噪声等各类噪声源监测。目

前，许多城市的机场建立了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对

各类飞机的起降噪声实施自动监测，并直接与机场

塔台联网，以确定其是否超标[5]。美国芝加哥机场

建有 36个噪声监测终端，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建

有 50个噪声监测终端，连续测量机场周围的噪声。

澳大利亚建有国家级机场航空噪声控制中心，在布

里斯班、凯恩斯等机场建有 45个噪声监测终端[6]。

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采用噪声自动监测

系统监控建筑施工噪声。2019年 4月，德国首次上

线使用铁路噪声在线监测系统，已覆盖其 2/3的货

运线路[7]。

国外持续强化噪声科技研发，使得中国噪声控

制与声学设计的计算软件和测量分析系统市场一

度被占据，并以先进的噪声标准逐步提高产品准入

门槛[8]。国际上噪声自动监测的研究和发展方向表

现在 3个方面：一是完善噪声的全自动监测，探索

阵列监测、移动监测、小微站监测和手机监测等新

型监测方式，提高监测数据的时间代表性和空间代

表性[9-11]；二是加强噪声源和噪声事件识别能力，着

重进行噪声信息频率组分、时间特性、空间分布的

分析，以及智能识别等方面的研究[12-14]，服务于噪

声精准识别和源头管控[15]；三是基于噪声自动监测

数据优化噪声预测，为噪声评价、控制和规划提供

依据[16-19]。

2 中国噪声自动监测的发展历程

中国的噪声监测工作始于 1973年，经过 50多
年的不懈努力，噪声自动监测从无到有，取得长足

进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体系，相关技术和标准基

本覆盖了噪声自动监测领域，具体可分为 4个发展

时期。

2.1 萌芽期（1973—1982年）
20世纪 60年代，中国现代声学的重要开创者

和奠基人马大猷院士领导调查、研究噪声，中国科

学院声学研究所举办了第一期全国噪声训练班。

1973年，马大猷在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提

出将噪声列为环境污染“四害”之一。随后，在北

京、天津等 8个城市组织开展了交通噪声测试和城

市噪声调查[8]。1979年，原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

组办公室在湖南衡阳举办了第一期全国噪声污染

防治学习班，为环保系统培养了首批噪声监测人

员。继而地方环保部门也相继设置机构、配备和培

训人员从事噪声污染防治的管理工作[20-21]。1980
年开始，声环境质量监测正式纳入全国环境监测的

常规监测项目，有 40多个城市开展了城市道路交

通噪声、区域声环境质量的普查监测工作。1982
年，《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 3096—82）和

《城市环境噪声测量方法》（GB 3222—82）发布，中

国声环境监测和评价方法逐渐趋于统一。至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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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噪声监测网络和噪声监测方法初步建立，为噪声

自动监测奠定基础。

2.2 成长期（1982—1997年）
1986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制定了《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七五”计划要点》，提出重点城市分期分

批建立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网络，在北京、天津、上海

等 33个已建大气自动监测站的城市建成环境噪声

监测系统；颁布了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以下简称

“总站”）组织制定的《环境监测技术规范（噪声部

分）》，规定了噪声监测的项目、频次、数据处理方

法、数据报告程序等内容[20]。随着噪声监测工作的

发展，中国噪声监测仪器的开发应用得到迅速的发

展，具有自动采样、数据处理和打印功能的监测仪

器已部分取代了声级计。1987年，原国家环境保

护局组织有关部门对国产的噪声监测仪器和噪声

自动显示装置进行了评选并向全国环保系统推荐，

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噪声监测仪器的研制和发展[21]。

1988年，《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 9660
—1988）及《机场周围飞机噪声测量方法》（GB
9661—1988）、《城 市 区 域 环 境 振 动 标 准》（GB
10070—1988）及《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测量方法》

（GB 10071—1988）发布实施。1990年，《铁路边界

噪声限值及其测量方法》（GB 12525—1990）发布

实施（2008年发布修改方案）。1994年，原国家技

术监督局颁布了《环境噪声测量方法》（GB/T 3222
—1994），把噪声长期连续监测作为一种噪声测量

方法列入了该标准。

1989年，原国家环境保护局增设噪声管理处，

各省级环保部门基本上配备了专/兼职的噪声防治

人员[21]。1989年发布并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环

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国务院第 40号令）是中国

第 1个全国性的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规，标志着噪

声治理进入法治轨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法》于 1996年 10月 29日第八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自 1997年 3月 1日起

施行。

2.3 扩展期（1997—2021年）
国内许多城市积极进行噪声自动监测探索和

试验，2006年，“苏州市区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

建成[22]。2007年 12月，总站承担了国家公益性行

业科研专项“噪声自动监测系统与应用研究”

（200709041），正式启动了中国噪声自动监测的相

关研究，为中国噪声自动监测路线提供了技术基

础。2009年，总站承担了国家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道 路 交 通 噪 声 监 测 与 评 价 新 方 法 研 究 ”

（200909105）。北京市借举办第 29届夏季奥林匹

克运动会的契机，建成了 108套噪声自动监测系

统。《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提出：全

国重点环保城市，以及其他有条件的城市和地区宜

设置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进行不同声环境功能

区监测点的连续自动监测。随着该标准的颁布实

施，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建设工作列入各级环境管

理部门的议事日程。由于噪声属于物理污染，环境

质量的要求就是对噪声排放的要求。2008—2014
年，《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
—2008）、《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22337—2008）、《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2523—2011）这3个排放标准相继发布实施。

2010年，总站印发《声环境质量常规监测暂行

技术规定》（总站物字〔2010〕241号）。2010年底，

由原环境保护部牵头，11部委联合发布《关于加强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改善城乡声环境质量的

指导意见》（环发〔2010〕144号），要求重点城市设

置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2011年底前各城市至

少设立 1个噪声显示屏。广东省出台了《环境噪声

自动监测技术规范》（DB 44/T 753—2010），上海

市、天津市等地也相继出台了相关的地方标准。

2011年，总站印发《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技

术规定（暂行）》和《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

求（暂行）》（总站物字〔2011〕200号）。部分地方噪

声自动监测工作得到了快速发展，深圳市在 2011
年第 26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会、南京市在 2013
年亚洲青年运动会和 2014年青年奥运会期间，利

用自动监测数据对场馆周边声环境质量进行分析，

为赛事提供保障[22]。

每年生态环境部发布国家生态环境监测工作

方案，组织全国县级及以上城市开展声环境质量监

测。各地每年按照《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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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2012）开展城市功能区

声环境、区域声环境和道路交通声环境 3项监测工

作[4,23]。但该标准对于声功能区自动监测仅要求上

报每季度第 2个月的第 10日（正常工作日）的监测

数据，对于其他大量噪声自动监测数据分析和应用

不足。2013年以来，《环境噪声监测点位编码规

则》（HJ 661—2013）、《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噪

声测量值修正》（HJ 706—2014）、《环境噪声监测技

术规范 结构传播固定设备室内噪声》（HJ 707—
2014）、《城市轨道交通（地下段）结构噪声监测方

法》（HJ 793—2016）相继发布实施。

2017年，《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技术规

范》（HJ 906—2017）、《环境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

要求》（HJ 907—2017）和《环境振动监测技术规范》

（HJ 918—2017）施行。《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

测技术规范》（HJ 906—2017）规范了功能区声环境

质量自动监测的基本方法，包括监测点位选取、数

据有效性判断、监测结果统计分析、监测系统运行

维护、质量保证与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环境噪声

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HJ 907—2017）规范了符

合生态环境系统监测需求的噪声自动监测系统的

技术要求、性能指标和检测方法，定义了噪声自动

监测系统由 1台或多台噪声监测子站（户外采样部

分）及噪声监控系统（软件平台）组成。这 2项标准

的发布，指导和规范了全国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工作，为中国采用自动监测方式开展功能区声

环境质量考核评价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2018年，原环境保护部印发《机场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原则（试行）》（环办环评

〔2018〕2号），提出“针对年旅客吞吐量（近期或远

期）超千万人次机场，在机场和主要声环境敏感区

设置噪声实时监测系统”的要求。

2020年 12月，总站首次开展环境噪声自动监

测仪（监测子站）的适用性能检测工作。依据《环境

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HJ 907—2017），通

过对数据采集率、本机噪声、温度稳定性、相对湿度

稳定性等指标的测试，综合评价噪声自动监测仪的

性能质量，为环境噪声监测网络提供基础数据保

障。这项工作的开展，标志着噪声自动监测仪有了

专属的“上岗证”。2021年，深圳市印发《深圳市噪

声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

2.4 提质期（2021年至今）

2021年 11月 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

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规定：实施噪

声污染防治行动，加快解决群众关心的突出噪声问

题。到 2025年，地级及以上城市全面实现功能区

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全国声环境功能区夜间达标

率达到85%。

2021年 12月 24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简称《噪声法》）[24]。原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仅 5次提

到“监测”，而《噪声法》36次提到“监测”，且《噪声

法》对噪声监测的组织开展、实施主体、监测方式等

提出了明确要求[25]。《噪声法》提出，国务院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噪声监测和评价规范，组织开

展全国声环境质量监测，推进监测自动化；地方人

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组织开展本行政区域声

环境质量监测，加强对噪声敏感建筑物周边等重点

区域噪声排放情况的调查、监测。对于工业噪声，

聚焦重点源，提出实行排污许可管理的单位应当开

展自行监测；噪声重点排污单位应当安装、使用、维

护噪声自动监测设备；对于建筑施工噪声，聚焦重

点区域，提出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

业，建设单位应当设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对于交

通运输噪声，落实运营期噪声污染防治责任，要求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单位、铁路运输企业应当按照国

家规定进行监测，民用机场管理机构应当对机场周

围民用航空器噪声进行监测；对于社会生活噪声，

发挥社会治理作用，鼓励公共场所管理者采取设置

噪声自动监测和显示设施等措施加强管理。

随着《噪声法》的实施，未来对自动监测系统的

需求将逐步增加，自动监测系统技术要求高，其安

装、使用、维护与手持式噪声监测设备差别大，尽管

国内企业已开始涉足这一领域，但仍处于起步阶

段，这就要求国内企业加大技术创新力度，研发低

成本、微型化、动态实时感知的全天候、易操作维

护、自校准能力强的智能自动监测系统。根据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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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需求，国内企业还需在现有技术基础上进一步

加强技术创新，研制具备噪声源识别功能的全自动

噪声监测设备[25]。

为深入贯彻落实《噪声法》，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

2023年 1月 3日，生态环境部等 16个部门和单位联

合印发《“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环大气

〔2023〕1号）（简称《行动计划》），这是继“大气十

条”“水十条”“土十条”等之后加快解决噪声污染问

题的具体行动，也被称为“声十条”。《行动计划》基

于《噪声法》有关噪声监测的新要求，结合工作基

础，进一步明确了“十四五”期间的工作。一是推动

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按照统一组织、分步

实施的原则，2023—2024年完成自动监测系统建

设及联网，2025年 1月 1日起全面实现功能区声环

境质量自动监测。二是落实各类噪声源监测。噪

声重点排污单位、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施工作

业的建设单位依法依规开展自动监测，城市轨道交

通运营单位和铁路运输企业依法依规开展噪声监

测，并要求到 2025年底，年旅客吞吐量 500万人次

以上机场基本具备民用航空器噪声实时监测能力。

三是完善监测标准，强化科技支撑。制定工业噪

声、建筑施工噪声自动监测以及机场周围区域飞机

噪声监测规范，开展噪声与振动污染防治和监测科

学研究。四是开展城市噪声地图应用试点，建立试

点城市噪声实时监测网络，鼓励有条件的城市依托

噪声地图、噪声溯源等信息化手段，加强噪声污染

防治精准化管控。《行动计划》将声环境功能区夜间

达标率达到 85%作为主要目标之一[26]。《“十四五”

生态环境监测规划》（环监测〔2021〕117号）要求健

全声环境监测，包括提高噪声监测仪器性能质量要

求，严格监测过程质控，提高监测结果准确性。《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环综合

〔2022〕12号）要求在居民噪声投诉热点地区，加密

建设一批噪声监测点位并纳入自动监测网络。

为贯彻落实《噪声法》《行动计划》，生态环境部

印发《关于加强噪声监测工作的意见》（环办监测

〔2023〕2号），进一步细化了噪声监测体系，强化监

测能力建设，在开展常规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源监测

的同时，加强对噪声投诉较多的敏感区域的监测，

用自动化、信息化手段提升噪声监测能力。同时，

要求生态环境部组织做好噪声测量仪器检定装置

生态环境部门最高计量标准的运行维护。生态环

境部发布《环境监管重点单位名录管理办法》（部令

第 27号），将噪声污染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

工业企业纳入环境监管重点单位。生态环境部修

订完善了《环境影响评价导则 声环境》（HJ 2.4—
2021）等系列标准，发布了《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

技术规范 工业噪声》（HJ 1301—2023）和《关于开

展工业噪声排污许可管理工作的通知》（环办环评

〔2023〕14号），以及在分行业的排污单位自行监测

技术指南中分别提出了噪声监测方面的要求。

2022年，中国金属学会组织制定《钢铁行业噪声自

动监测技术规范》团体标准，规定了钢铁行业噪声

自动监测系统、点位布设、数据处理与评价、质量保

证和质量控制等技术要求[27]。总站组织制定《功能

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能力建设技术要求（试行）》

（总站物字〔2023〕13号）和《国家功能区声环境质

量监测站（点）设置、调整和备案程序（试行）》《功能

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和质量控制

技术要求》以及数据审核等系列技术文件。

3 中国噪声自动监测的成效及不足

3.1 建立了现代化噪声监测制度

中国噪声监测包括声环境监测和噪声源监测

2大类。声环境监测是宏观层面的，主要目的是反

映城市噪声总体水平和长期变化规律及趋势，比较

不同城市间的声环境质量状况，为地方政府制定声

环境质量改善规划提供参考。噪声源监测是微观

层面的，主要目的是了解不同噪声源排放特征和影

响范围，为排放单位制定噪声污染防治方案提供依

据[23]。在多年的努力下，中国已构建噪声监测制度

现代化顶层设计，形成手工监测与自动监测结合、

区域监测与精准监测结合、自行监测与执法监测结

合的现代化噪声监测和评估体系，将成熟可行的技

术方法凝练应用于法律和相关规定中。“政府主导、

部门协同、企业履责、社会参与、公众监督”的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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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监测”格局将更加成熟定型[1]。

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国家声

环境质量监测站（点）设置，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负

责设置本行政区域声环境质量监测站（点）[28]。中

国已建成覆盖全国 95%以上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及

部分县级市的监测网络，共设有声环境质量监测点

位约 8万个，其中区域和道路交通声环境基本为手

工监测，功能区声环境 3618个点位中有 308个自动

监测点位，占总数的 8.5%。2022年，全国城市功能

区声环境质量昼间、夜间达标率分别为 96.0%和

86.6%，同比分别升高 0.6和 3.7个百分点，但 4a类
功能区（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和 1类功能区（居

住文教区）夜间达标率持续偏低。从多年统计数据

看，功能区声环境质量总体向好，区域和道路交通

声环境质量总体稳定，但局部噪声投诉举报持续居

高[23]。在噪声源监测方面，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

各地设置了一定数量噪声监测点位。2022年，全

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在约 4.1万个施工工地安装了自

动监测设备（扬尘噪声在线监测设备），在城市轨道

交通沿线设置了 1300余个噪声监测点位，有力支

撑了建筑施工、城市轨道交通等噪声源监管；在公

共场所共设置了 880余套噪声自动监测设备和噪

声显示屏[23]。

3.2 构建了噪声自动监测技术体系

中国的噪声自动监测技术经历了采用便携式

声级计测量的初始阶段，安装少量固定式噪声自动

监测站点的发展阶段，以及正在经历的全面构建噪

声自动监测网络的扩展和提升阶段，在监测技术方

法方面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点。

在声环境质量监测方面，对开展自动监测后点

位优化、监测时间有效性、气象因素影响、数据分析

评价等新问题开展研究，提出监测指标或解决方

案，制定了功能区和道路交通声环境自动监测方

法。对投诉较高的建筑施工、机场及工业企业等噪

声源，解决了自动监测时背景噪声扣除及排放达标

快速判定等技术难点，研究建立了机场噪声的短期

和长期监测方法，以及建筑施工、工业企业噪声自

动监测方法。基于生态环境系统监测需求，通过对

国内外设备调研比选，提出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技术

要求，指导噪声自动监测产品设计和设备选型。从

而构建了一套覆盖质量监测、源监测、设备要求的

较为完整、科学系统的噪声自动监测技术体系，有

力推动了中国声环境自动监测从无到有，再到全面

建设的跨越发展，为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噪声自

动监测网络，并业务化运行奠定基础。

基于现代感知技术和大数据技术，可实现“点

面融合、固灵结合、应联尽联、上下协同、信息共享”[1]。

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源监测可以将固定站、移动站和

灵活站等相结合，其中灵活站包括走航、无人机和

手机移动端等多种方式，也可以将标准站、子站和

微传感器等相结合。同时，按照“建成一个、联网一

个、应联尽联”的原则，完成已建成的声环境质量和

噪声源监测站点与总站联网[1]。探索引入机动点位

与随机加密的监测方式，遏制“选择性治理”“躲避

式排放”等行为。鼓励支持地方生态环境部门充分

利用各类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源排放监测数据，应用

空间信息化技术，绘制并发布城市噪声地图，加强

对城市不同时段、不同区域噪声污染特征和变化规

律分析，有效支撑对噪声污染的分时段、分区域精

准化管控，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噪声污染的知情权

和监督权，共同营造和谐安宁的居住环境。

天津市、湖北省、陕西省等地开发建设了声环

境监测数据综合管理平台，充分运用第 5代移动通

信技术（5G）、物联网、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GIS）、主动标识解析、大数据等

技术，实现噪声自动监测数据的实时监控、超标报

警、数据审核、数据分析，并融合噪声手工监测数

据。噪声自动监测系统还应用于杭州第 19届亚运

会和第4届亚残运会等重大活动保障。

3.3 中国噪声自动监测的不足

城市内噪声时空分布波动较大，开展噪声自动

监测首先涉及测点布设和点位优化问题。这是长

期以来一直希望解决，但一直未能切实解决好的问

题。国内外许多学者多年来做了大量的研究和试

验，提出许多优化理论、优化算法和方案，如抽样和

灰色理论关联度分析、动态和整数规划、启发式算

法以及遗传算法等[29]。传统点位优化方法大多基

于数理统计模型，但噪声是动态变化的，因此，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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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位优化方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缺少对噪声源和

噪声传播规律的研究应用，难以同时具备较好的时

间代表性和空间代表性。

从总体上看，目前中国噪声监测自动化进程与

大气、水质监测自动化程度相比都还有很大的差

距。部分省市噪声自动监测数据虽然已实现联网，

但仍处于数据自动采集的初级监测状态，设备厂商

或运维商提供的平台功能单一，且局限性较大，数

据未得到较好的应用[22]。如何充分利用噪声自动

监测数据，精准识别重点污染区域和污染类别，科

学准确监测和评估城市大区域范围声环境质量，指

导城市声环境质量改善，其技术路径还需要进一步

研究。

4 噪声自动监测的新形势、新要求

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部、生态环境部联

合印发的《环保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

（2022—2025年）》（工信部联节〔2021〕237号）要求

加快噪声声纹识别分析仪等环境监测专用仪器仪

表的自主研发，推动噪声与振动远程在线监控系统

应用。2025年 1月 1日起，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全

面实现功能区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统一采用自动

监测数据评价[26]。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测技

术体系，推进新技术融合应用能力，促进智慧监测

发展。要做好对噪声监测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

的研究，推进噪声溯源与特征识别、人工智能深度

学习等先进技术手段的应用，提高噪声监测智能化

水平，强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加大监测技术装备

研发和应用力度，推动监测装备精准、快速、便携化

发展[1,26]。噪声监测服务市场的快速发展也将支撑

噪声监测方式方法更上新台阶。

从国内外环境监测技术与设备发展状况看，发

展趋势从以人工采样、分析为主，向高质量、多功

能、集成化、自动化、智能化和网络化为主的监测方

向发展，向综合应用高技术领域发展；由劳动密集

型向技术密集型监测方向发展；由较窄领域向全方

位领域监测方向发展[30]。噪声监测装备技术与声

学评价关键技术如下。

1）声质量评价。以主观烦恼度等噪声的生理

和心理效应为重点，研究城市声环境质量评价与预

测方法、机电产品的声品质评价与预测方法、生态

系统噪声污染监测及评价体系等。

2）噪声监测技术。复杂环境噪声源定位识别

技术、多源噪声分离评估技术、声源特性及声传播

建模技术、噪声自动监测系统在线计量及标准器、

噪声自动监测运维标准体系规划与三维动态噪声

地图建模技术建设等[19]。

这些噪声监测装备技术与声学评价关键技术

应分门别类，尽快开展应用研发，加强技术转移与

成果转化应用，形成一系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支撑

的行业与产品噪声标准。

5 建议

可以预见，未来 3~5年是噪声监测工作开新

局、谋新篇，大有作为的新阶段，要在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精神引领下，主动围绕

中心、服务大局，努力推动《噪声法》《行动计划》等

法规制度文件的落实，不断深化噪声监测工作，大

力发挥“耳目”“哨兵”作用，助力解决人民群众身边

的突出噪声问题，开创噪声监测事业发展新局面。

1）进一步优化声环境质量自动监测网络，健

全监测数据质量管理体系，确保数据“真准全快

新”。噪声监测领域广泛、方式多样、任务繁密。噪

声监测工作要紧扣“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

污”，建立完善的声环境质量和噪声源监测站点台

账，进一步推进噪声监测标准化、信息化、协同化，

建立健全科学、独立、权威、高效的噪声监测体系。

2）发挥技术引领作用，加速噪声监测数智化

转型。生态环境部计划通过“夯实工作基础—科学

精准治污—显著改善声环境状况”3个阶段，整体

提升噪声污染治理能力，全面完善相应的管理体

系。继续做好对噪声监测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

的研究，推进噪声声纹识别、噪声地图等先进技术

手段应用，大幅提高对噪声污染类型和时空分布的

识别精准度，建立更科学、准确的声环境质量自动

监测评价方法，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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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noise automatic monitoring

in China

AbstractAbstract Noise monitoring is an important foundation for quality evaluation of acoustic environme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ise pollution, and decision making about noise management. Wit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noise automatic
monitoring in the world and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noise automatic monitoring in China which has been
divided into development stages, the effectiveness and shortcomings of noise automatic monitoring in China are evaluated in this
paper. The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will witness a big leap in noise monitoring work. First, the automatic monitoring network of
acoustic environment quality,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monitoring data, and the standard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noise monitoring should be optimized further; second,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transformation of noise monitoring should be
accelerated by promoting the application of advanced technical technologies such as sound pattern recognition and noise map
which will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identification accuracy of noise pollution types and spatial and temporal distribution so as to
solve the prominent noise problems around the people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of beautiful China.
KeywordsKeywords noise automatic monitoring;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Noise
Pollution; digital intelligent monitor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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